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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估价委托人函

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:

承蒙贵方的委托,我公司遵循估价原则,根据 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的

估价程序,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,对贵方委托的房地产价值进行了评估 ,

现将有关情况和估价结果简要报告如下:

1.估价目的

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委托,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,为 法

院办案提供价格参考。

2,估价对象

本次评估范围为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泗陈公路 1888弄 30号 1-s层 房

地产。所在物业名称为
“山水四季城 (山 语原墅 )” ,该物业处于外环线以

夕卜。

根据 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》记载,估价对象的权利人为汪一青、周

开琳,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,土地使用权来源为出让,土

地用途为居住,宗地号为松江区泗泾镇 8街坊 83丘 ,所属宗地 (丘 )面积

为 81339.00平 方米,土地使用期限自2003年 12月 6日 至2073年 12月

5日 止。

估价对象所在建筑物为钢混结构,总 高 3层 ,竣工于 2009年。估价对

象房屋类型为联列住宅,房屋用途为居住,建筑面积为 320.43平方米 (其

中地上建筑面积 234.37平方米,地下建筑面积 86、 06平方米 )。

根据 《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》记载,至价值时点,估价对象已被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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